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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违纪事实的初步认定
学生违纪事实的调查取证
给予学生开除学籍处分的，由主管院领导提交院长会议研究决定，并报省教育厅备案。
处分决定公告后，学生所在学部应及时将处分决定通知学生本人，以配合教育，学生的处分材料真实完整的归入学院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。
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一般设置6到12个月的处分期限。在本条例发布日期之前受处分的在校学生，其处分期限参照此执行。在处分期限内有突出表现者，可提前解除处分。学生处分期满，未作出延后解除决定的，视为自动解除。






给予学生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处分的，由学生所在学部提出处理意见，经有关职能部门审议，报主管院领导签批后，予以发文公布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注：学生考试违纪或作弊的处分由教务处负责处理。

